
社團法人台南縣建築師公會 函 
地址：73045 台南市新營區綠川北街 127 號 

電話：06-6325969  傳真：06-6357950 

承辦人：翁嘉慧 

電子信箱：tnc2.tnc2@msa.hinet.net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3 日 
發文字號：103 南縣建師字第  46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行方式(草案)103.6.19 專案會議後第 1 次修

正版、第一次會議簽到表 
 

主 旨：檢送 103 年 6 月 19 日，召集研商「建雜照規定項目審查及

簽證項目抽查作業相關事宜(草案)」第 1 次專案會議紀錄（詳

附件）。 

說 明： 

   一、依據「103 年 6 月 9 日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103 南縣
建師字第 38 號函(開會通知)」辦理。 

   二、另訂於 103 年 7 月 3 日，於本會會議室(台南市新營區綠川

北街 127 號)，召集研商「建雜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

抽查作業相關事宜(草案)」第 2 次專案會議。 

   三、第 1 次會議未及討論事項之會議資料，敬請自行攜帶與會， 
會議當日不再編印提供。 

正本：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臺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南縣不動產開發

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南市一處辦事處、臺灣區綜合

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南市二處辦事處 

副本：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全體會員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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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研商研商研商研商「「「「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建雜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建雜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建雜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建雜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
要點要點要點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相關事宜相關事宜相關事宜相關事宜」」」」專案會議專案會議專案會議專案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    間：103 年 6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地    點：本會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主  席：張仁郎 理事長 

一、主席報告：略。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會研擬「臺南市建照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
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草案)相關事宜」如說明，提請
討論。（提案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 

    說  明：本案前經工務局建管科於 103年4月11日召開會議討論，

決議第1點內容，請縣市建築師公會研擬建造執照及雜項

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審核表及考核處理原則，再提

至建管科續為研議。本會業已草擬相關內容(詳附件

一)，爰邀請各相關公會召開本次會議研商。 

    決  議：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行方式（草案）   

（詳第一次修正版），其餘未及討論部分，另訂於 103

年 7 月 3 日（星期四）於本會會議室再召開第二次專案

會議研商。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 會（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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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臺南臺南臺南市建造市建造市建造市建造執照執照執照執照及及及及雜項雜項雜項雜項執照抽查作業執行執照抽查作業執行執照抽查作業執行執照抽查作業執行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草案) 

                103.6.19專案會議後第1次修正版 

一一一一、、、、抽查方式抽查方式抽查方式抽查方式：：：：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本局）對於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

簽證項目，依內政部訂定發布「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

項目抽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之規定辦理抽查，抽查方式於每月

由本局建管科會同建築師公會進行人工公開抽選，如建築師公會當日無法

到場者，則由本局建管科逕採電腦隨機抽樣辦理，必要時本局建管科得視

情況指定抽查。 
 

二二二二、、、、抽查作業抽查作業抽查作業抽查作業︰︰︰︰    

 本局建管科於每月3號(假日順延)前，就前一個月建(雜)照申請核

准案件，造冊列出應辦理抽查之案件，並於每月底(假日順延)前完成抽查

案件之審核作業。 

 建築師設計簽證部分由本局進行抽查後之審核，必要時得委託本市

建築師公會進行抽查後之審核。 

        (一)、抽查案件︰ 

 就建築師辦理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設計簽證之申請案件，依本

要點第五點之規定比例數目辦理抽查。抽查後再依本局訂定之「臺

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案件抽查審核附表」(詳附表)

所列之項目辦理審核。 

        (二)、抽查地點︰ 

 於本局建管科一、二股辦公室分別辦理抽查。 

        (三)、抽查時間及審核期限︰ 

 本局建管科應於該案件造冊當月5號(假日順延)前完成案件抽

查作業，並於7日內審核完成，結構(或設備)複雜或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得延長為14日。 

1、抽查結果符合規定者，於審核後7日內簽結。 

2、抽查結果不符合規定或有疑義者，於審核後7日內以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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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電子郵件、或書面公文通知設計人，設計人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5

日內至本局確認，如非其本人者，應出具本局規定之委託書；必要時，

得通知起造人，如該案件已申報開工者，亦得通知承造人。 

        (四)、抽查結果確認︰ 

1、設計人與本局確認後，如文件(或圖說)有非屬不符規定之資料

誤植或遺漏情形，得申請資料更正或補正者，設計人應於7日內將更

正或補正資料送達本局，於資料送達後，本局建管科於7日內完成審

核。如符合規定，本局於次月15號前簽結。 

2、設計人與本局確認後，確屬不符合規定者，或設計人未於接獲

通知之次日起5日內至本局確認時，本局於次月10號前通知改正。

其應改正事項如有「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理原

則」(以下簡稱本原則)第三點規定之不符規定情形者，本局除通知起

造人(或設計人)辦理變更設計且予以列管，並得禁止申報後續工程勘

驗或竣工查驗，但應變更設計情形如符合建築法第70條規定，非屬

主要構造或主要設備應辦理變更設計者，不在此限。起造人(或設計

人)完成變更設計或被列管原因滅失之日起，應立即自動解除列管。 

3、設計人與本局確認後，如仍有爭議無法取得共識者，得依第四

點(爭議處理)規定辦理。 

    三三三三、、、、復核復核復核復核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簽證案件經抽查後，除文件(或圖說)有非屬不符規定之資料誤植

或遺漏情形，得申請資料更正或補正外，其餘有本原則第三點規定之

不符規定情形者，該案件起造人(或設計人)與本局確認後如有異議

時，應於接獲本局發文通知改正之次日起7日內申請復核。本局應於

接獲申請復核之日起10日內將復核結果通知起造人(或設計人)。 

 起造人(或設計人) 對復核結果仍有異議時，得依第四點(爭議

處理)規定辦理。 

    四四四四、、、、爭議處理爭議處理爭議處理爭議處理︰︰︰︰    

設計人與本局進行抽查結果確認如有爭議，或起造人(或設計人) 

對復核結果仍有異議時，於召開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

執照簽證項目抽查復核小組」(以下簡稱復核小組)會議研議。經

復核小組會議決議認為符合規定者，本局於會議後 5 日內簽結；

經復核小組會議決議仍認為不符規定者，本局於會議後 5 日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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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通知起造人(或設計人)改正或變更設計，但有本原則第三點規定

之不符規定情形者，本局得予以列管，並得禁止申報後續工程勘驗或

竣工查驗，但應變更設計情形如符合建築法第70條規定，非屬主要

構造或主要設備應辦理變更設計者，不在此限。起造人(或設計人)

完成變更設計或被列管原因滅失之日起，應立即自動解除列管。 

 對於抽查或復核之爭議，得依復核小組會議決議辦理，如復核

小組會議仍無法達成共識時，則由本局或起造人(或設計人)於 15日

內函請內政部釋示。為處理爭議而召開復核小組會議之方式如下： 

(一)、設計人與本局進行抽查結果確認如有爭議，得由設計人提

案，於本局召開下次復核小組會議研議。 

(二)、本局建管科辦理抽查時，發現案件之設計內容具爭議或不

合理、或不合法規訂定原意時，為避免日後衍生相關建築管理執行適

法爭議，得由本局建管科提案，於本局召開下次復核小組會議研議，

作為後續通案之參考。 

(三)、申請復核案件由本局復核時，起造人(或設計人) 對復核

結果仍有異議時，得由本局建管科或設計人提案，於本局召開下次復

核小組會議研議。 

(四)、申請復核案件由本局復核時，起造人(或設計人) 對復核結

果仍有異議時，得由設計人提經本市建築師公會確認後，以公會名義

向本局申請召開復核小組會議研議。 

    五五五五、、、、列管及統計列管及統計列管及統計列管及統計︰︰︰︰    

(一)、經抽查結果確認、或復核小組會議決議認定不合規定，且

有「臺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理原則」(以下簡稱

本原則)第三點規定之不符規定情形者，於起造人(或設計人)未辦理

變更設計或更正前，本局得予以列管，承造人不得辦理後續施工勘驗

及竣工查驗等事宜。但應變更設計情形如符合建築法第70條規定，

非屬主要構造或主要設備應辦理變更設計者，不在此限。起造人(或

設計人)完成變更設計或被列管原因滅失之日起，應立即自動解除列

管。 

 

(二)、案件抽查後，本局應將抽查確認不合規定之案件、不合規

定項目與記點數造冊列管，於次月底前函送本市建築師公會及該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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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人。 

       六六六六、、、、記點及懲戒記點及懲戒記點及懲戒記點及懲戒︰︰︰︰    

(一)、案件抽查之記點及懲戒依本原則規定辦理。 

(二)、抽查結果屬確認應予以記點之申請案件，經本局發函通知

起造人(或設計人)，起造人(或設計人)未於收文之日起15日內申請

辦理改正、變更設計或申請復核者，本局即依本原則第三點規定，對

設計人予以記點。起造人(或設計人)如於15日內申請復核，於復核

結果確認後予以記點。復核結果如仍有異義，則於復核小組會議決

議後予以記點。復核小組會議無法達成共識或決議函請內政部釋示

時，則於內政部釋示再確認後予以記點。 






